
心小学章程党组织建设内容

(试行 )

第一条 学校结合实际贯彻落实新时代党的组织路线和党

的教育方针等有关内容。

第二条 学校实行中国共产党基础教育委员会 (以下简称学

校党委、党总支、党支部)领导的校长负责制。

第三条 学校党支部全面领导学校工作,履行把方向、管大

局、作决策、抓班子、带队伍、保落实的领导职责,履行党章和

有关党内法规规定的各项职责,支持校长依法依规行使职权,保

障学校各项工作的顺利进行。

第四条 学校设党支部书记 1名 ,主持党支部全面工作。学

校设党支部副书记 1名 、委员 1名 (副 书记职数及委员数按照相

关部门核定的领导职数和上级党 (工 )委批复的职数设置 )。 书

记、副书记、委员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和基层党组织选举有关规定

产生,每届任期 5年 。

第五条 学校设校长 1名 ,在 学校党支部领导下,全面负责

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等工作,并承担主要行政责任和相应法律责

任。学校设副校长 2名 (职数按照相关部门核定的领导职数设置 )。

校长、副校长由上级党 (工 )委按照干部管理权限委任或聘任。

第六条 凡属学校重大问题和重要事项,必须由党支部实行

民主集中制,按照
“
集体领导、民主集中、个别酝酿、会议决定

”

的原则集体讨论、作出决定。党支部会议由书记召集并主持。不



是党支部委员的校长、副校长可列席会议 (党 内法规或上级党组

织明确不适合参加的除外 )。 根据工作需要,书 记可安排其他人

员列席会议。

第七条 校长办公会议是学校行政议事决策机构,负责研究

提出拟由党支部讨论决定的重要事项方案,具体部署落实党支部

决议的有关措施,研 究处理教育教学和行政管理等工作。校长办

公会议由校长召集并主持,参加人员一般为学校行政班子成员和

纪检委员,必要时校长可邀请党组织班子成员参加会议,也可根

据工作需要,安排其他人员列席会议。校长在广泛听取与会人员

意见基础上,对讨论研究的事项作出决定。

第八条 党组织组织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

主义思想,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,抓好学生德育工作 9

做好教职工思想政治工作和意识形态工作9加 强师德师风建设和

学校精神文明建设,推动形成良好校风教风学风。

第九条 学校不断完善党组织建设机制,推动党建工作与教

育教学、德育和思想政治工作深度融合,加强党员队伍建设,为

党组织活动提供必要条件,将党组织活动经费纳入学校预算,支

持学校党组织开展党的活动,加强党建阵地、场所、设施等建设 ,

把学校党组织建设成为办学治校、教书育人的坚强战斗堡垒。

第十条 学校设立校务管理处、课程教学处、教师发展处、

学生工作处、后勤保障处、安全保卫处、财务处等内设机构和东

六校区,其负责人由学校党支部按照干部管理相关规定做好选任

工作。学校校管处及人事、德育、共青团等部门负责人原则上应



为中共党员。

第十一条 学校党支部纪律检查委员是学校的党内监督岗

位,在上级纪检监察部门和学校党支部的领导下,全面履行党章

赋予的职责,围绕学校中心工作,监督党的路线、方针、政策、

决议及学校重大决策的执行情况,保障和促进学校各项事业健康

发展。

第十二条 学校设立教育教学、后勤保障、财务委员会等专

业组织,辅助做好专业化决策与管理等工作。各专业组织负责人

和成员由校长提出人选,提请学校党支部会议审定。各专业组织

依照规程 (章程、法律)建设和开展相关工作。

第十三条 学校教职工大会 (教职工代表大会)是教职工依

法参与学校民主管理和监督、维护合法权益的基本形式,在 学校

党支部领导下开展工作,工作机构为学校工会,负 责闭会期间的

日常工作。


